
“婚闹”之所以可以成为性骚扰的温
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在为人情让渡，
个体在为大局牺牲。首先婚礼举办者和亲
朋好友们往往为了维护喜庆或碍于情面，
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例如节目里张硕对于王睡睡要求其朋
友道歉时，他以朋友曾经给予帮助为由，逃
避解决问题。其次受害者也常常被迫为了
顾全大局而选择忍气吞声。这种观念加剧
了女性在性自主权、人身安全及人格尊严
受到侵害时孤立无援的可能性，因此个体

和社会都亟须采取行动去抵制落后婚俗的
进一步蔓延。

为抵制不良“婚闹”现象，各方已作出
了诸多努力。

2018年8月，山东省日照市推行“遏制
恶俗婚闹专项整治行动”，这是地市一级政
府层面首次将此作为专项工作来抓。

2020年5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
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开
展对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的
整治，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社

会风尚。
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文明办等十部

门也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婚俗改革工
作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重点改善“低
俗婚闹”等“陋俗”。

请记住“闹伴娘”本身其实是一种伪民
俗，本质是对女性的戏弄。女性无论何时
被侵犯，都不必忍气吞声，助长恶人气焰，
要在第一时间采集证据，包括视频、图片或
音频资料，让侵害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闹伴娘”是否构成性骚扰关键要看
行为是否满足：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
字、图像、肢体等方式来实施性骚扰行为。

2023年3月8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
本）》指导文件第二条，进一步定义骚扰行
为是否具有性暗示以受害者的感受为主，
而非根据行为实施者的主观认知。

因此，当婚闹者不经过伴娘的同意，
对其实施带有性意味的无论是言语还是
肢体上的行为时，便已经构成性骚扰，属
于违法行为。即使实施者主观上认为是

“婚俗而已”“闹着玩”“开个玩笑”也不影
响行为定性，受害者可以依法对加害者提
起民事侵权诉讼。

骚扰伴娘还可能构成《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中的“猥亵”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甚至当暴力、胁迫程度更严重的情形下
还会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三十七条的强制猥亵、侮辱罪，聚众
或者在公众场所犯此罪的，将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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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永

对处于孕产期女职工的工资
和生育津贴，社会保险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等均作出了特殊的保护性
规定。但实践中，由于一些用人
单位对法律规定存有误解，以致
侵犯“三期”女职工特殊权益的情
况屡有发生。

因怀孕调至轻松岗位，
单位可降低工资？

宋女士是一名库管员，负责
物品的出入库、盘点等工作，月工
资8200元。2023年2月，宋女士
怀孕，由于她的岗位是比较重的
体力活，她便以怀孕且身体不适
为由请求调岗。公司经与宋女士
协商后把她调整到档案管理室，
同时决定月薪调整为 5200元。
宋女士不同意降薪，公司却说这
符合“同工同酬”原则。那么，公
司的理由能够成立吗？

说法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
纠正。

怀孕女工有权要求调整工作
岗位或者减轻劳动量。《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
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
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
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由此可
见，基于保护女职工和胎儿的原
则，用人单位负有为怀孕女工调
岗位的责任。本案中，公司与宋
女士协商一致调整岗位，符合法
律规定。

但公司所作的降薪决定实属
错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
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
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
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
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
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本案
中，公司降低宋女士的月薪标准，显然违反了上
述强制性规定，其决定没有法律效力。实践中，
许多用人单位认为，对怀孕女职工按重新调整
的新岗位核发工资符合“同工同酬”规定，这种
认识是错误的。

因缴费时间不足而无法领取生育津
贴

张女士入职时已有身孕两个月，截至孩子
满月时，公司给其缴纳的生育保险尚不足10个
月，由于入职该公司前未缴纳过生育保险，故不
符合本地社保部门规定的生育津贴领取条件。
公司认为，张女士不能领取生育津贴的原因是
入职时间短，责任不在公司，故以此为由拒绝向
其支付产假工资。那么，不能享受生育津贴就
等于没有产假工资吗？

说法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
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
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据此，无论用人单
位是否为女职工缴纳了生育保险以及缴费时间
长短，符合生育条件的女职工在生育期间均有
权获得工资保障，享受产假工资。

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并不是一回事。生育
津贴是生育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补贴给用人单位
的，是专门用于支付女职工产假工资及福利待
遇的；而产假工资是用人单位对符合生育条件
的女职工，视其正常出勤而支付给的劳动报
酬。产假女职工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的，并不意
味着就没有产假工资。

本案中，因当地的生育保险政策原因导致
张女士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公司的确无过错。
但是，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权不容侵犯，公司
不能以自身无过错为由主张免责，仍然应当向
张女士发放产假工资。

生育津贴低于产假前工资，可要求
公司补差吗？

袁女士于2022年1月入职某公司时，双方
订立劳动合同约定月薪7500元。2023年1月，
袁女士休产假，休产假期间，她每月只拿到
5500元的工资。袁女士向公司询问，公司回复
道：休产假期间享受生育津贴，而生育保险机构
支付的生育津贴就这么多。那么，生育津贴低
于产假前的工资，可以要求公司补差吗？

说法

袁女士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差额。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育

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计发。”这款规定规范的是女职工产假期间
生育津贴的支付方式，而不能据此得出女职工
无权要求用人单位补足生育津贴与产假前工资
差额的结论。由于生育保险机构是按照职工所
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支付生育津
贴的，这就会出现产假女职工获得的生育津贴
可能等于、高于或低于其产假前工资标准的情
况。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
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就
确立了产假期间工资待遇不降低的原则，即女
职工休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不应低于其产假前
的工资标准。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以案说法说法

恶意“婚闹”岂能成为性骚扰的庇护所
■ 严婷 王诗媛

“闹洞房”本蕴含着人们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但近年来在
一些地方却逐渐变质发酵，“捧场”变成“砸场”，“婚闹”变成

“胡闹”，沦为低俗擦边的挡箭牌，甚至成为性骚扰的庇护所。
在一档展现夫妻婚姻危机的纪实综艺节目《再见爱人

3》中，三对夫妇中，王睡睡和张硕是唯一一对没有办理婚姻
登记手续的。女方王睡睡坦言，未领证的主要原因是“婚
闹”。在伴娘提前向新人夫妇表示不接受恶俗“婚闹”的情形
下，男方的朋友依然在婚礼当天趁乱对伴娘实施了骚扰行
为。新郎张硕不仅没有当场制止，事后也没有要求其朋友对
受害伴娘道歉。

虽然节目里并未具体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行为，而
是用“婚闹”“不文明行为”“闹伴娘”来代替。但在现实中，男
方亲友兄弟团假借“婚闹”习俗对伴娘开黄色笑话、逼迫伴娘
玩低俗游戏，甚至强行亲吻搂抱、上下其手的现象不在少数。

这些现象不应该被简单地归于低俗、旧俗，我们需要剥
开这层用婚庆习俗编织的虚假外衣，从法律和女性权益层面
认识到此类行为的危害性。

热点指南指南
“婚闹”之所以可以成为性骚扰的温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在为人情让渡，个

体在为大局牺牲。因此，亟须采取行动去抵制落后婚俗的进一步蔓延

面对“婚闹”，该怎么办？

■ 李玉宇

近期，电影《再见，李可乐》引发了观众强烈的
情感共鸣。影片讲述了本来幸福的李妍一家三
口，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而生活变得灰暗，一只可
爱的小狗出现在李妍母女的生活中，给她们带去
了爱和温暖的故事。

电影中，为了完成女儿高三前的心愿，父亲李
博宇带着李妍远赴阿勒泰滑雪，却在滑雪中出意
外陷入昏迷，李妍的妈妈不得已作出放弃治疗的
决定。失去至亲至爱，给李妍和妈妈带来的不仅
是难以愈合的伤口，更是伤口上难以拔除的

“刺”——自责、误解与怨怼。李博宇的遭遇给亲
人带来了痛苦，那么滑雪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周女士在滑雪场滑雪
时，一位滑板滑雪者为躲避前方摔倒的人突然从
侧方冲到周女士前方。周女士躲闪不及，被推向
了雪道围栏并受伤。周女士认为滑雪场未配备足
额的雪上巡逻队员，滑雪者密度过高，有人摔倒后
长时间在滑雪道上逗留，工作人员未进行搀扶、疏
散，导致阻拦其他滑雪者滑行，滑雪场未能尽到经
营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责任，应对周女士的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进行赔偿。滑雪场则认为周女士系因体力、
技术等自身原因造成的意外摔伤，滑雪场已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女士滑雪过程中，滑雪场
滑雪道上有人员坐卧，人员密度较高，滑雪场未及
时进行疏导，周女士在躲避其他滑雪人员时，未能
控制好速度和方向，对于周女士的损害，法院酌情
确定周女士承担50%的责任份额，滑雪场承担
50%的责任份额。

法官释法

影片中李妍在滑雪时戴着耳机听音乐，遇到
危险时没有听到父亲李博宇的呼喊，李博宇为了
提醒李妍前面有危险，不惜冲到了女儿前面，导致
遭受意外。本案重点在于，如何认定滑雪场是否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
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滑雪场应承担的安全保
障义务包括，对滑雪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危险
情况进行告知和安全警示；对滑雪场的场地和设

施设置安全保障措施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配备
工作人员在场地巡逻，排除潜在的危险因素，有效
疏导不同水平的滑雪者，配备医务人员对伤者进
行基本的处理；采取相应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第三人对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风险或在侵权发生
时减少损害程度等。在发生滑雪事故后，滑雪者
认为滑雪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滑雪者应对
其主张进行初步举证，滑雪场如认为其已经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亦应当进行举证。

李妍一家可以要求滑雪场对李博宇的死进
行赔偿，法院是否支持取决于李妍方提供的证据
证明滑雪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没有设置
明显的障碍物提醒标志和安全警告，或工作人员
没有及时清理障碍物，或人为设置的练习障碍物
危险度过高等。滑雪场也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并以李妍滑雪时戴耳机等事由
进行抗辩。

总之，滑雪运动是一种具有较高风险性且有
一定专业技术要求的体育活动，滑雪运动中的人
身伤害事故时有发生。作为滑雪场的经营者和管
理者，负有保障滑雪者人身安全的安全保障义
务。滑雪者个人也要尽到自我保护义务，最好穿
戴护具，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量力而行。

滑雪场是否该对事故进行赔偿滑雪场是否该对事故进行赔偿？？

法眼观剧观剧

法律讲堂讲堂

快递丢失怎么赔？这些因素很关键
■ 强贝贝 金子文

陈先生使用快递公司App下单邮寄了一
部手机，但收件人并未收到，后快递公司告知其
快件丢失。因协商赔付事宜未果，陈先生诉至
法院。法院经审理，综合考虑陈先生未告知快
递员托寄物价值、未选择保价等因素，判决快递
公司退还运费13元，按照运费的7倍进行赔偿，
赔偿损失91元。

随着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快递量激增，快
递毁损、灭失也困扰着消费者和快递公司。

关于快递毁损、灭失的责任承担及相应赔
偿额的问题，民法典规定应由承运人承担赔偿
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
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
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则不承担。关于赔
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约定；未约定或约定不
明，不能确定的，按交付或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
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快递暂行条例规定快件延

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
应当按照快递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
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有
关规定确定。

对于货物信息，寄件人有如实申报的义务。民
法典规定托运人有如实申报货物名称、性质、重
量、数量的义务，快递暂行条例进一步规定，寄
件人交寄贵重物品的，应当事先声明。

通常，快递公司多采用在《快递服务合同》
《电子运单契约条款》等文件上注明“未保价货
物仅在三倍（七倍等）运费范围内赔偿”等条款，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九十七条
的规定，此类条款通常被认为是格式条款。采
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
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
予以说明。若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排除对方主

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法官在此提醒，快递公司在订立运输合同

时，仅对电子运单上的保价条款采取设置勾选、
弹窗还远远不够，而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的规定，对保价赔付条款采用诸如红色、加
粗、加下划线等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
号、字体等明显标识，快递员应按照寄件人的要
求解释说明寄件保价规则。快递公司应加强对
保价规则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才能更好地降低
托寄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风险。

消费者在选择快递运输货物时，要如实
向快递公司告知、声明托寄物的名称和价
值，注意保存邮寄及沟通的证据，避免发生
纠纷后，因无法确定托寄物的实际价值而导
致赔偿要求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要格外注
意合同条款中是否有明确标识的保价条款，
如邮寄的是贵重物品，可选择保价服务，避
免因小失大，在托寄物丢失时难以获得与托
寄物价值相当的赔偿金额。

一问一答一答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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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滕某夫妇早年收
养了一个儿子，现在养子
已成年，但是和养父母的
关系却日益恶化，已无法
共同生活。请问这种情况
下他们能否解除收养关
系？如果收养关系解除，
他们能否向养子索要一定
的补偿？

读者 赵红

赵红读者：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一十五条规定：“养父母
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
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
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
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当事人协议解除收
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
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由此看出，根据滕某夫妇的
情况，他们首先可以和养子
协商解除收养关系，如果协
商达成一致，可到民政部门
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如果无法协商一致，他们可
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收
养关系。

另外根据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收

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以及
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
消除，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是，成年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
确定。”同时，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规
定：“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
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
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
费。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
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
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
费。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
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
期间支出的抚养费；但是，因养父母
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
除外。”本案中，滕某夫妇如果缺乏劳
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要求养子支付生活费，如果收
养关系是因为养子有虐待、遗弃行为
而解除的，作为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
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山东省昌乐县司法局 盛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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